附件三

2015年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动态更新原则
一、基本原则
(一)国家重点监控企业（以下简称“国控源”）名单确定的筛选原则和总体要求保持不变。

（二）根据工作发展需要，对国控源筛选的方法进行个别调整。

（三）2015年国控源名单以2013年度环境统计年报数据库为筛选基础和依据。
（四）结合实际，国控源名单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确定。
二、基础名单确定方法
（一）废水国控源
以2013年度环境统计数据库为基础，工业企业分别按照废水排放量、化学需氧量和氨氮年排放量大小排序，筛选出累计占工业排放量65%的企业；分别按照化学需氧量和氨氮年产生量大小排序，筛选出累计占工业化学需氧量或氨氮产生量50%的企业；合并筛选出的5类企业名单取并集，形成废水国控源基础名单。产排污量规模最低限值如附表所示。
在此基础上，补充纳入具有造纸制浆工序的造纸及纸制品业、有印染工序的纺织业、皮革毛皮羽毛（绒）及其制品业、氮肥制造业中的大型企业。

删除基础名单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企业、废水排放量大但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量低于筛选规模的火电（废水排放以冷却水为主）、煤炭开采（废水以矿井涌水为主）企业、环境统计报表中备注说明已全厂关停的企业。
（二）废气国控源
以2013年度环境统计数据库为基础，工业企业分别按照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和烟粉尘年排放量、产生量大小排序，筛选出累计占工业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或烟粉尘排放量65%、产生量50%的企业；筛选出的6类企业名单取并集，形成废气国控源基础名单。产排污量最低限值如附表所示。
在此基础上，补充纳入具有熟料生产工序的水泥制造业、以及具有炼油工序的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业和人造原油制造业、炼焦行业、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、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、平板玻璃制造业中的大型企业和所有燃煤电厂。

删除环境统计报表中备注说明已全厂关停的企业。
（三）污水处理厂国控源
以2013年度环境统计数据库为基础，设计处理能力大于或等于5000 吨/日的城镇污水处理厂和设计处理能力大于或等于2000吨/日的工业废水集中处理厂纳入污水处理厂国控源基础名单。
（四）规模化畜禽养殖场（小区）国控源
2014年度国控源企业名单中规模化畜禽养殖场（小区）直接作为2015年国控源基础名单，根据各地调整意见，更新调整规模化畜禽养殖场（小区）国控源名单。
（五）重金属国控源
将在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“十二五”规划中期评估中调整后的涉重企业全部纳入2015年重金属国控源名单，不再另行筛选。
（六）危险废物国控源
以2013年度环境统计数据库为基础，纳入年产生危险废物1000吨以上的危险废物产生单位，补充纳入持省级以上危险废物集中焚烧或填埋处置经营许可证单位、持利用处置重金属（铅、汞、镉、铬、砷等）危险废物的经营单位和持废酸、废碱等高浓度废液利用处置许可证经营单位。
三、新增、删除和保留企业的原则
(一)新增企业的原则
符合以下任意一项，要求各地须增补进入国控源名单：
1、2014年底前已竣工投产或试生产的新、改、扩建工业企业中，有事实排污且一种或几种主要污染物年度产排量大于最低限值（附表）的企业；
2、2013年以来新、改、扩建工业企业中，有事实排污且属于下列重污染行业中的大型企业：
废水重污染行业企业包括：制浆造纸企业，氮肥制造企业，有漂白、染色、印花、洗水、后整理等工艺的纺织印染企业，皮革鞣制加工、毛皮鞣制加工、羽毛（绒）加工企业等；

废气重污染行业企业包括：火力发电、热力生产和热电联产企业，有水泥熟料生产的水泥制造企业，有烧结、球团、炼铁工艺的钢铁冶炼企业，有色金属冶炼企业，石油炼制加工企业，炼焦企业，平板玻璃制造企业等。
3、单台燃煤工业锅炉额定处理大于或等于65蒸吨（45.5MW）的工业企业；
4、2013年以来建成投运且日处理能力大于或等于5000吨的城镇污水处理厂，大于或等于2000吨的工业废水集中处理设施；
5、2010年以来发生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或重特大污染事故的工业企业；
6、2013年和2014年连续两年生猪年出栏量10000头及以上、奶牛年存栏量1000头及以上、肉牛年出栏量1000头及以上，并已纳入污染减排工程项目，且直接向水体集中排放污水的规模化养殖场（小区）。
（二）删除企业的原则
符合以下任意一项，可从基础名单中予以删除：
1、已经减排认定全场关闭的结构减排项目、永久性关闭或者已进入关闭破产程序的企业；
2、由于实施转产、完成生产工艺或设备升级改造、实施清洁能源替代工程、关闭主要产污工艺或设备等减排措施，导致主要污染物产排量稳定下降并低于最低限值的企业；
3、经核实，污染物实际排放量与2013年环境统计上报数据有较大差距，且所有污染物产生、排放量均低于最低限值的企业，经省级环保部门审核无误，单独列表上报我部后，同意删除；
4、废水国控源基础名单中，已经污染减排认定的废水不外排或者零排放企业，可以删除；
5、废气国控源基础名单中，总装机小于20万千瓦的燃气发电企业、纯余热发电企业、仅为粉磨站无熟料生产的水泥企业，可以删除。
6、基础名单中的重复企业，反馈说明重复企业名称，核实后予以删除；
（三）保留企业的原则
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企业，须保留在2015年国控源名单中：
1、废水排放经城市管网排入污水处理厂、季节性生产、有事实排污但环保手续不全的企业；
2、名义上实施整合，但生产情况、排放方式、排污状况没有实质或明显改变的企业；
3、仅由于临时停产、减产或因新增污染治理设施、加强治污设施运行管理等原因导致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减少的企业。
附表：2015年国控源主要污染物产排量筛选最低限值

	国控源类型
	筛选因子
	排放量
	产生量

	废水
	废水（万吨/年）
	150
	—

	
	COD（吨/年）
	100
	4000

	
	氨氮（吨/年）
	20
	2000

	废气
	SO2（吨/年）
	1500
	50000

	
	氮氧化物（吨/年）
	3000
	12000

	
	烟（粉）尘（吨/年）
	800
	400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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